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相关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亚士创能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独立

董事，对公司将要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各项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公司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系根据目前资本市场情况，并综

合考虑公司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所作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与持续稳定发

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3、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有关发行方式、定价原则、限售期等安排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方案和发行预案合理，切实可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4、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金钟先生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表明

其对公司价值高度认可，对公司未来发展有坚定的信心，有利于实现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其中，在审议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应当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

决。相关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潘英丽、孙笑侠、张旭光、金源 

2021年 11月 15日 


